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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2015宜蘭綠色博覽會參訪，可取得環境教育學習時數，請

轉知 貴轄內各機關、學校知照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2015宜蘭綠色博覽會定於104年3月28日至同年5月17日期

間開展，凡參訪遊客持悠遊卡或具有悠遊卡功能之RFID卡

片，於園區入口服務台開卡後，即可至園區各指定地點刷

卡取得環境教育學習時數，所累積之時數，將匯入2015宜

蘭綠色博覽會環境教育學習護照查詢系統網站（http://mi

sc.ilc.edu.tw/gredu），參訪者於完成宜蘭綠博環境學

習後，可立即上網列印環境教育研習證明，作為所屬單位

開立「2015宜蘭綠色博覽會環境學習」課程，後續登錄學

習時數之證明。

二、未持有RFID卡片之遊客，可於現場以個人證件借用園區低

碳學習護照卡片，經現場開卡後使用之。

三、2015宜蘭綠色博覽會網站http://www.greenexpo.e-land.

gov.tw/，歡迎上網瀏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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